
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,

做山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司以申请人民法

院强制执行。

第八章 附

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母婴保健服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=章 市场准入

第三章 经苻符理

第四章 亩运符理

第五章 监督和投诉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七章 附  则

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出租汽车,是指

务机构,是指取得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母

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

计划生育技术月k务匆t构 。

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自2001年 7月 1

冂起施行。

市、±J(区 )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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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出租汽车客运条例

(⒛“ 年 1月 13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

⒛0ˉ 年 6月 1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正

2010年 3月 2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

第二次修正 )

按照乘客要求提供客运服务,以行驶里程

或者以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ⅠilJ^以 下小

型汽车。

本条例所称Lu租汽车经帝者,是指依

法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的企Nk和 个

体工商户。

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

内的出租汽车客运经亩和管理活动。

第四条 Ji租汽车客运应当遵循统一

管理、合法经营、公平竞净、诚信文明、

安全运行、方便公众的原则。

第一章 总  则       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

本行政lx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城乡公交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出租汽车客运管T咀 , 客运状况 ,编 制出租汽车行1L发 展规划 ,

规范经营行为,提高服务质量,维护乘客、 实施宏观调控,实行总量控制。

经营者、驾驶员及共他从业人员的合法权  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

益,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,根  管部门负责全省出租汽车客运监督管理

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,结合本省实际, 工作。



管理工作,其所属的出租汽车行业管I早机

构具体履行山稆汽车客运符理职责。

第七条 县级以⊥人民政府有关部门,

按照各白的职责,负 责出租汽车有关的管

+lI作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鼓励

支持出租汽车经苘者逦过兼并、重组等方

式,组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山相汽

车经古企业。

第九条 只级以⊥人民政府应当鼓励

Tl支持H|相 汽车行业的科学管理和技术进

步,推广使用环保、节能车辆,建立完善

先进的指挥调度和监督符+±系统。

第十条 出租汽车经肖者及其从业人

员可以依法自愿成立行业协会。出租汽车

行业协会应当按照协会市程依法开展活动 ,

反映会员意愿和要求,维 护会员的合法

杈益。

第二章 市场准入

第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杈实行有偿

使用制度。

出租汽车经营杈应当按照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,通 i·l以服务质量为主耍竞标

条件的招投标方式山让。出相汽车服务质

±L1考核办法 ,H丬 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

只体规定。

出TI汽车经什杈 llJJ投标的程序,依照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进行。

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

不少丁六年,不超过十二年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 (区 )人 民政府应

当根据当地实际,科学含理地确定山稆汽

年投放数量、经苜权出让价格、经什杈使

用期限、车型要求、车身颜色、营运价格 ,

拟订出租汽车经营权招投标的具体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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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或者变更出租汽车数量、经营权

使用期限、车型要求、背运价格,应 当举

行听江,听取出稆汽车经营者、从业人员、

出/TE汽车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公众的意见。

招投标方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,

由市、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,并通过新闻

媒体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四条 投标人应当提供下列证明

和资料 :

(— )企业、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

者居民身份证明 ;

(二 )金融机构出具的资金证明 ;

(三 )经营可行性分析报告 ;

(四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第十五条 巾标人应当自领取中标确

认书之冂起三十日内,持中标确认书和经

什杈狗偿使用费缴费证明等有关材料,到

组织招投标活动的市、县 (区 )出租汽车

行业管理机构领取出租汽车经茼许可证件。

出相汽车经营者应当在出租汽车经营

许可证件核准的经营期限和营运区域内

苘运。

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肯许 nf证件和车辆

什运证件的单位和个人,不得从事出租汽

车经营活动。

第十六条 依照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 ,

领取出租汽车经杵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证

件的企业和个人,依法办理△商、税务登

记后,方可营业。

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杈,可

以依法转让和继承。实际经营时问未满三

年的,不得转让;遇有特殊情况确需转让

的,应 当经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批准。

转让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,受让人

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

规定的条件,并签订转让合同,向 转让合

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出租汽车行业管

口



理机构办理经营权变更登记。

继承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,继承人

应当持有关证明到出租汽车行业筒理机构

办理经营权变更登记。

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江件和

车辆营运证件被依法吊销或者经营杈期限

属满被注销的,经营者应当终 匚亩运活动。

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

所得,全额上缴本级财政,纳入财政预算

胥理,专项用于出租汽车行业发展、管理

和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,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二十条 本条例施行前,以 无偿方

式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杈的,不得转让和继

承。经营期满后要求继续经营的,应当依

照本条例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经营管理

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具备

卜列条件的,由 核发出租汽车经茼许可证

件的出/Il汽车行业笱理机构配发车辆茼运

证件 :

〈—)具有独立承担民芋责任的能力 ;

(二 )有与具经甫规模相适应的停车

场地和田定的办公场所 ;

(三 )有 符合规定的车辆、驾驶人员

和管理人员 ;

(PL)狗 健全的安仝生产和竹理制度 ;

(五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共他条件。

第二十二条 经营出租汽车的个体I
商户具备 阝列条件的,由核发出租汽车经

营许可证件的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配发

车辆营运证件 :

(— )有符合规定的车辆和驾驶人员 ;

(二 )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 ;

(三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共他条件。

经营出租汽车的个体工滴户可以自主

经肖,也 可以依法组成或者加人合伙介业。

第二十三条 Hi租汽车经菅者应当与

员△或者驾驶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,明确

双方的权利义务。

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经营企业以发

包方式经营的,应 当··承包人订立承包合

同,合同内容应当包括承包期限、承包个

及支付方式、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。

出租汽车经营权不因承包而转移。出

租汽车经营企业对承包人违反肯运管理和

交通安全笛理规定的行为,应 当依法承担

法律责任。

在承包期限内吏新车辆的,除法律、

法规另有规定外,发包人不得再向承包人

收取费用。

第二十五条 l"租汽车服务企业为经

营出租汽车的个体工商户堤供保险、理赔

等代理服务的,应当订立服务合冂,约 定

服务项目、服务费用和其他权利义务。

第二十六条 出租汽车承包合冂、服

务合同的示范文本,由 省交通运输行政丰

管部门会同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。

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茼运车辆应当

符合 卜列规定 :

(一 )依法办理车籍登记和旅客意外

伤害保险、第三者责任保险和田家规定的

其他强制性保险 ;

(二 )按规定设王租价lT签 、服务 .ls

督卡,在车身两侧喷印监奸电话号码,有

经苘单位的喷印单位名称 ;

(三 )按规定安装配备计价器、标志

灯、待租显示器、停运标志和必要的安全

防护装li、 报俜装置、消防器材 ;

(四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+l他条件。

第二十八条 山/F汽车经苻者可以在

经营权使用期限内 白主更新符合耍求的

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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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门不得   (二 )组织出租汽车驾驶员参加业务    {

要求经营者更新未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, 培训,接受职业道德、交通安全和治安防

不得指定车辆经销商。           范知识教育;                  i
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改装为双燃料   (三 )使用合法的曲租汽车专用发票 ;

车辆的,应 当经具有资质的企业改装,并    (四 )按时缴纳税费 ;

符合口家压力容器笛理的有关规定。改装   (五 )按时向出租汽车管理机构报送

企业应当对车辆改装部分的安全性能负责。 统计报表 ;

公安、交通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   (六 )定期对车辆进行检修,保证营

为改装后的车辆办理相关手续。      运安全 ;

第三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具备   ←匕)定期接受有关部门对计价器和

下列条件:                其他设施设备的检定、检测。          丨

(一 )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明;       第三十三条 出相汽车驾驶员营运时 ,

(二 )身 体健康,年 龄不超 过六 十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:

周岁;                   (_)随 车携带车辆茼运证件和驾驶

(三 )有桕应的机动车驾驶证,并有  员从业资格证件;              |
两年以上驾龄,无重大以上交逦责任事故   (工 )安 全行 驶、文 明待 客、守法

记录;                 营运 ;

(四 )经职业培训合格,取得出租汽   (三 )保持车辆整洁卫生,设 备设施

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;          完好 ;

(五 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    (四 )停运时使用停运标志 ;

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对取得出相汽   (五 )及时归还乘客遗失物品,无法

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的人员,应当在五  归还时,应 当交给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    |
日内向同级公安机关提供相关资料进行登 或者公安机关处理。

记备案。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四条 禁止出相汽车驾驶员营

第三十一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变更工商 运时有下列行为 :

登记项目或者停业、歇业的,自 变更或者停   (一 )待租时拒载;             |
业、歇业之日起十日内,持 I商行政管理、   (二 )营运途中甩客 ;

税务部门的证明文件,到 当地山租汽车行业   (三 )未 经乘 客同意招徕共他乘客

管理机构备案。停业、歇业的,应当交回出 同乘 ;

相汽车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证件。      (四 )无故绕行;              |
(五 )计价器故障、失准时继续营运 ;

第四章 营运管理        (六 )将出租汽车交给无从业资格证

件的人员驾驶 ;

第三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遵   (七 )不出具出租汽车专用发票 ;

守下列规定:                (八 )刁 难、欺骗、勒萦乘客的其他

(一 )遵守桕关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  行为。

规定;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五条 出租汽车单次营运的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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驶地或者终驶地应当是车辆营运江划定范

围以内的区域。出租汽车不得在车辆营运

证件划定的范围以外驻地经茼。

第三十六条 出朋汽车乘客应当遵守

下列规定 :

(一 )不得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

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 ;

(二 )不得携带影响车内卫生的物品、

宠物 ;

(三 )不得向驾驶员提出违反遒路交

通安全肯踝规定的要求 ;

(四 )文 明乘车,不 得膏1扔 废弃物 ,

不得破坏车内设施设各 ;

(五 )按计价器显示金额付款,并支

付囚运送乘客而产生的过桥、过路、停车

等赀用。

第三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乘

客有权拒绝支付租车费月J:

(一 )计价器未经检定合格或者发生

故障、失准时继续背运的 ;

(工 )驾驶员不向乘客出具山租汽车

专用发票的 ;

(三 )驾驶员无故绕行的 ;

(EL)驾 驶员囚违幸接受处J里不能将

乘客送达目的地的 ;

(五 )出租汽车在起步里程内发生故

障或者交通丰故,无法继续提供运送服

务的。

第三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出

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或者中止服务;中

止服务前的肯运赀用,乘客应当按计价器

显示的金额支付 :

(一 )在禁停路段内拦车的 ;

(=)无人陪同的醉酒者或者无人监

护的精神病患者乘车的 ;

(三 )携带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危险

物品乘车的 ;

(uq)乘客的要求属违反交通行坩规

定的。

第三十九条 乘客夜问要求驶往边远、

偏僻地区的,驾驶员认为必要时 ,。T以 要

求乘客随同到就近的公安机关办理验证登

记手续,乘 客应当予以配合;乘客不予配

合的,驾驶员有权拒绝提供运送服务。

第四十条 出租汽车服务监督卡、标

志灯、待租装贳由市、县 (区 )出相汽车

行业肯理机构统一监制。

出租汽车专用发票由设区的市税务机

关统一监制。

第四十一条 遇抢险救灾、突发芋件

等特殊情况时 ,出 租汽车经营者应当执行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紧急运输任务 ,

服从统一调度和指挥。

第四十二条 市、县 (区 )人民政府

应当合fl=规 划出租汽车营运站场,在 航空

港、火车站、汽车站、体育场馆、港 口、

宾馆、人型商场、医院、旅游景点和城市

主干道、繁华地段等,划 定公益性出租汽

车营运站场、停车场或者停靠点,并 设置

明显标识。公益性营运站场和出租汽车停

牛点不得收取停车费。

出稆汽车营运丬i场应当加强管理、文

明服务,不得lL^白 关闭或者改变用途。

在城市主干道和繁华地段不得单独针

对出租汽车设定禁行路段。

第五章 监督和投诉

第四十三条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

应当公开办事程序、举报投诉电话或者电

子邮件信箱、办公地址 ,接受社会公众对

出租汽车经营和管理活动的监督。

第四十四条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

应当依据法定的职杈和程序,加强对出租



汽车行业的监督和胥理。

监督检杳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中

应当山示行政执法证件,义明执法。

第四十五条 交逦运输行政主管部门、

出稆汽车行业管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

参与L"/Il汽车经营活动。

第四十六条 省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
门l/当建立和完菩出租汽车服务质量考核

监督 的综 合 评 价 体 系,加 强 对 市、县

(区 )l|租汽车行政土倚部门、山租汽车

行业管理机构及共工作人员执法活动的

临督。

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

部门应当相 ll配 合,加 愠刈出租汽车营运

活动的监督,维护出租汽车运输市场秩序。

第四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根椐当地

实际,建立和完普治安防范制度,指导和

监督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做好安全防

范工作。

第四十九条 乘客认为出租汽车经苜

者、驾驶员侵犯其合法杈益的,可 以向当

地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或者消赀者协会

投诉。

出TH汽 车行业带理机构受理投诉后 ,

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处理 ,并

将处理结呆告知投诉人。

第六章 法律责任

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非法转

让出Fl汽午经肯权的, |出 租汽车行业侍

理彻11ˉ 没收非法所得 ,并对转让人处以非

法⒚i得一倍以上三倍以 卜的罚款。

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未依

法取得出租汽午经苜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

证件从事出租汽午茼运的,出 租汽车行业

倚l△机构叮以暂扣车辆,没收违法所得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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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,向社

会公布非法经营者及其车辆号牌。

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决定暂扣车辆

的,应 当向当事人出具暂扣凭证并妥善保

仕被扣车辆。当事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指

定地点接受处理。当事人接受处理的,出

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应当立即归还车辆 ;

因保管不善,造成被扣车辆丢失、损毁的,

应当依法予以赔偿;超过九十日不接受处

理的,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依法拍卖被扣车

辆,拍卖所得抵缴罚款;抵缴罚款后有剩

余的,应当退还当扌人。

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有下

列行为之一的,由 山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

责令改正,处 以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

罚款 :

(— )未 lmˉ 车携带车辆背运证件和驾

驶员从业资格证件的 ;

〈二)未按规定设置出租汽车服务监

督卡的 ;

(三 )车容车貌达不到规定要求的 ;

(四 )不按要求向出稆汽车管理机构

报送统计报表的 ;

(五 )出 租汽车经营者聘用、更换驾

驶员未按规定各案的 ;

(六 )转让、继承出fR汽车经营权后 ,

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 ;

(七 )停ⅡL、 歇业未按规定备案的。

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LL条

规定的,rh出 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处以三

百元以上一干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在车

辆苜运证件划定的营运范围以外驻地茼运

的,当地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可以暂扣

年lla营运江件,没收违法所得,并处以一

干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情节严重的 ,

由1。【发出租汽车经肯许可证件的出租汽车



行业管理机构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件

和车辆营运证件。

第五十五条 擅 臼关闭或者改变出租

汽车站场用途的,由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瑚未改正的,处 以五

干元以上工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五十六条 出TR汽车经营企业经服

务质量考核不合格的,由 出租汽车行业管

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,情节严重的,责令

停业整顿;经整顿仍达不到耍求的,可 以

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件和车辆营运

证件。

第五十七条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机构

做出停业整顿、吊销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

件和车辆营运证件或者刘个人做山五干元

以上、对单位做出二万元以上罚款处罚决

定的,应当告知当筝人消要求举行听证的

权利。

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,涉及

违反社会治安、交逦安全、质量技术监督、

税务、价格、工商行政管理等法律法规的

行为,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五十九条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

及共出租汽车行业笱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

出租汽车行政管理活动中滥用职杈、玩忽

职守、徇私舞弊、索贿受贿的,依法给予

行畋处分;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机关依法

追究刑筝责任;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 ,

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 则

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 3月 1口

起施行。

陕西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通用语言文宇法》办法

(⒛凹 年7月 28日 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2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)

第-条 为了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回

四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,结合本省实际,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冂家通用语吉

文字,是指普通话和规范汊字。

第三条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本省行

政区域内的使用、管理和监tx,适 用本

办法。

第四条 县级以⊥人民政府应当组织、

协调推广普Jnl话 、推行规范汉字工作 ,· l

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所需人员和经

费予以保障。

乡 (镇 )人民政府应当按照上级人民

政府的要求,做攵F国家通用语言文字△作。

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R政府语 言文字

I作部门负责冂家通用语古文字推广使用

的管理和监督工作,共办事机构设在lu级

人民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。语言文字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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